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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开放课程1、法律体系

• 法律体系，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

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，划分为不同法律部门

而形成的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的整

体。 



在线开放课程2、法律部门

• 又称为部门法，指按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

质，依据一定标准和原则划分的同类法律规

范（调整同类法律关系）的总称。

•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是在宪法的统领下，划分

为若干个法律部门，主要包括宪法及宪法相

关法、行政法、刑法、民法、商法、经济

法、社会保障法、环境与资源法等。  

• 每类法律部门调整的是同类法律关系，工程

建设法律关系大多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。



在线开放课程3、我国法律的层次

• （1）法律

–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

员会审议通过，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家主席签署主席令的方式予以发布，

文件名冠之以“***法”的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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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2）行政法规

– 指由国务院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，以中华

人民共和国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的方式予以

发布，文件名冠之以“***条例”的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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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3）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

• （4）规章 

– 部门规章

– 地方规章



在线开放课程4、合同法律制度

• （1）合同法

– 广义：是所有调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法
律规范的总称

– 狭义：是指1999年3月15日由第九届全国
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，并与1999
年10月1日生效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合同法》

– 通常所谓合同法，一般指狭义合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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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2）合同法的调整范围

– 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、行政合同、劳
动合同等 

– 合同法规定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
自然人、法人、其他组织之间的设立、变
更、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。婚
姻、收养、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
他的法律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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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结论

• 本法所指的合同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
系，不包括除民事法律关系外的其它法
律关系，如行政法律关系等。

• 本法调整的不是所有的民事法律关系，
而只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部分：债权合
同，简称债合同。其它与身份有关的协
议（婚姻、收养、监护等）则适用各自
的法律规定，如：婚姻法、继承法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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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3）合同的分类

– 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。

– 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。

– 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。

– 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。

– 主合同与从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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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4）合同的法律关系三要素

– 主体

• 合同的法律关系三要素的主体，指的是

合同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。合同主体可

以是自然人、法人或其它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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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自然人

–明确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

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

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；以及16周岁以上不满18

周岁的公民，虽未成年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

为主要生活来源。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自行

成为合同主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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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：指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

人和不能完全辨识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，能作

为下列合同主体：①纯获利益的合同；②与其

年龄、智力、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

同；③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的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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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无民事行为能力：指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

人和完全不能辨识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。

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只能作为纯受益合

同的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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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人与社会组织

»  明确其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

»一般情况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一致，由其
营业执照、资质等级等官方文件确定

»特殊情况下，如被责令停业整顿、停标等，
有权利能力，但无行为能力

»在其权利和能力范围内，均可成为合同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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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客体
– 是指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共同指向的对象， 是连接主
体的纽带

– 不得以人身和人格作为合同客体

– 我国民法还将客体分为限制流通物和非限制流通物，
其中限制流通物如森林、土地、矿产资源、枪支弹
药、毒品等，因其使用和流通受到很大的限制，所以
在作为合同客体时一定要特别留意，否则将会导致合
同无效，使当事人利益受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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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内容

• 指的是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。

•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一般来

说合同应是双务合同，满足等价(或对价

)有偿原则。 



在线开放课程小结

1、熟悉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；

2、掌握我国法律的层次和合同法律制度


